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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度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、工艺

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工作的通知

工信厅规函﹝2019﹞212号

 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中央企业：

 

为贯彻落实《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（2016-2020年）》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进重点工业基础产品和工艺示范应用，我部将继续开展2019年

度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、工艺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

一、实施目标

 

围绕《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（2016-2020年）》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，以上下游需求和供给能力为依据，以应用为导向，依托第三方机构，

针对重点基础产品、工艺，梳理产业链重要环节，遴选各环节承担单位，加快工业强基成果推广应用，促进整机（系统）和基础技术互动发展，建

立产业链上中下游互融共生、分工合作、利益共享的一体化组织新模式，着力去瓶颈、补短板，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增效升级。

 

二、工作任务

 

2019年，选择“传感器”“控制系统”“超低损耗通信光纤预制棒及光纤”“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耐高温叶片”“高性能难熔难加工合金大

型复杂构件增材制造（3D打印）”“石墨烯”等6条龙开展相关工作。

 

三、申报条件

 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 

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承担单位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 

1．须为中国境内注册登记的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。

 

2．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持续创新能力强，产品质量良好，相关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。

 

3．产品、工艺或项目符合《工业“四基”发展目录》《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（2016-2020年）》等要求，与拟参与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有直

接关联性，满足具体环节设定的条件。

 

4．近3年经营业绩良好，利润率超过同期同行业平均水平。具有健全的财务、知识产权、技术标准和质量保证等管理制度。

 

5．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等事故，未发生造成恶劣影响的社会稳定事件，无违法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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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材料要求

 

1．按照附件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申报指南填写申报书。

 

2．申报材料有缺失或不符合要求的，不进入评审程序。

 

3．申报单位对所报文件及材料的真实性负全责。

 

（三）优先支持

 

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优势企业、2018年度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（州）内企业、已承担工业强基重点突破企业，同等条

件下优先纳入计划。

　　

四、工作程序

 

（一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及中央企业（集团）作为申报主体，每条龙可推荐参

与单位不超过20个，并于2019年10月25日前向我部（规划司）报送推荐文件（附各单位申报书一式3份及电子版）。

 

（二）我部将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产业链条进行梳理，择优选择参与单位。若存在个别环节无合适应征单位的断链情况，第三方机构将视情况

组织有条件的单位补链。我部将结合第三方机构推荐结果，择优确定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承担单位和示范项目，建立项目库。

 

（三）我部将向国家开发银行、中信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推荐“一条龙”应用承担单位和示范项目。相关金融

机构将按照监管要求和企业（项目）实际情况提供金融支持。

 

（四）各申报主体要负责加强对“一条龙”承担单位的指导，支持和推动相关示范项目的实施。第三方机构作为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推进单

位，协助推动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的实施。

 

五、配套政策

 

（一）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承担单位，将明确为工业强基工程“四基”产品和技术应用示范企业（单位）。

 

（二）承担单位在“一条龙”示范应用中开展的项目，将明确为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、工艺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示范项目。

 

（三）承担单位和示范项目将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其他银行、产业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合作对接的重点。

 

（四）支持承担单位积极参与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卓越提升。

   

附件：

　　1.传感器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申报指南

　　2.控制系统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申报指南

　　3.超低损耗通信光纤预制棒及光纤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申报指南

　　4.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耐高温叶片一条龙应用计划申报指南

　　5.高性能难熔难加工合金大型复杂构件增材制造（3D打印）+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申报指南

　　6.石墨烯“一条龙”应用计划申报指南

　　　　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2019年9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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